
房地产经纪机构信用评价系统操作手册

(机构端）

主要流程：

步骤 流程节点 参与方 核心操作/依据

1.账户注册
机构用户

注册
机构用户

访问企业端，点击“注册”，选择“机构”类型，

填写信息并提交企业证照（如营业执照）。

2.注册审核
管理端审

核注册

县级行政

管理部门

审核机构提交的注册信息，审核通过后，

机构才能登录使用账户。本次参评机构信

息经过地市摸底排查反馈后由省协会统一

导入，此类机构账户注册将默认审批通过。

3.机构信息

完善

完善基本

信息与备

案

机构用户

首次登录需完善“基本信息”（如工商登记信

息、机构备案等）。信息完善后，机构端

即可点击“信用评价”按钮进行良好信息的

填报。本次参评机构信息经过地市摸底排

查反馈后由省协会统一导入，此类机构账

户注册后即可直接进行良好信息填报。

4.信用信息

发起

填报良好

信用信息
机构用户

进入个人中心，系统自动显示信用评价指

标中的信用信息（基本信息和良好信息）。

机构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新增、删除或修改，

并上传证明材料（PDF/JPEG/PNG等）。

5.提交审核 业务提交 机构用户
完成所有必填项和材料上传后，点击“提交

审核”，将业务流转至管理端。



一、 账户注册

机构用户需首先在系统中注册账户，以便后续登录系统

并完善机构信息和发起信用评级业务。

（一）注册入口

1. 访问企业端：http://jjfwpt.hnrea.org.cn/website

2. 点击界面右上角的“注册”按钮。

3.在注册页面中，点击“房地产经纪机构”选项，选择注

册为该类账号，进入相应注册流程。

http://jjfwpt.hnrea.org.cn/website


（二）填写注册信息

1. 填写所需的机构信息。

2. 提交营业执照：机构用户需要线上提交营业执照。

3. 填写机构信息：如果系统已提前导入了机构工商数据，

将提示用户可以直接填写账户信息（如手机号、密码等）。

4. 注册：填写完毕后，点击界面下方的“注册”。

5. 注意事项：

如果手机号码此前已在系统内注册过账号，则该手机号

不能再次用于注册。



二、机构信息完善（机构备案）

新注册成功的机构用户首次登录后，需要先完善机构的

基本信息，才能进行信用评价业务操作。本次参评机构信息

经过地市摸底排查反馈后由省协会统一导入，此类机构账户

注册后即可直接进行良好信息填报。

（一）完善基本信息流程

1. 登录系统，使用注册审核通过的账号登录。



2. 如果是新注册的机构，登录系统后，需点击 “去完善

备案”。

3. 必须先进入并完善“基本信息” 页面（第一页）的内

容。红色信息必填，有下拉框的下拉选取。



4. 完善信息后，点击“下一步”，然后返回个人中心。

（二）信息完善条件与限制

1. 信用评价功能显示条件：只有在机构的基本信息完善

完成后，“信用评价”的按钮才会展示出来，允许机构进入“信

用评价”页面，并填报良好信息。

2. 已导入数据的机构：如果机构数据已提前导入到系统

内，则机构基本信息已存在。在这种情况下，机构用户可跳

过手动完善基本信息和备案的步骤，直接进行信用评价操作。

3. 基本信息内容：基本信息包括机构工商登记和机构备

案等信息等。



三、填报信用信息

机构用户的主要任务是填报和提交机构的良好信用信

息，进行本年度的信用评价。

（一）良好信用信息填报步骤

1. 进入个人中心：登录系统后，点击到个人中心。

2. 选择信用信息：点击信用评价相关功能，系统页面会

自动展示当年信用标准方案中基础信用信息和良好信用信

息的全部内容。

机构可点击界面左上方下载评分标准，对照评分标准进

行信用评价机构自评。





3. 填报信息：机构对照信用评价标准填报 2023年 1月

1日-2025年 12月 31日期间的良好信用信息时，一条信息对

应一个标准，根据实际可对页面显示的信用标准进行增加、

删除和填报等操作。

删除：如果机构不存在系统页面展示的某条信用标准，

可以删除该条目。



新增：如果机构多次获得某一奖项或有多人获得相关表

彰，可以对应信用评价标准逐一点击 “新增” 按钮进行信息

添加。

选择信用标准：如果用户错误删除了信用评价标准，可

以通过点击页面左上方的 “选择信用标准” 按钮将其找回。

所有的信用评价标准在此处都能找到。为机构顺利填报提供

便利。



4. 填写必填项：除下图展示的 1.1、1.2两项基础信用信

息外，其他信用信息均需填写所有必填项：

发生时间：信用信息的产生时间。例如机构获得表彰的

公文发文日期等。

信用信息描述：实际满足信用评价标准的具体事项描述。

例如机构获得表彰的奖项名称等。

采集部门级别：系统默认良好信用信息的采集部门级别

为县级，机构按照系统默认设定填报即可。

5. 上传证明材料： 除了基础信用信息（1.1、1.2）外，

所有信用评价标准都必须对应上传佐证材料。

佐证材料支持 PDF、JPEG、PNG 等格式，单个文件大

小限制在 5MB以内。



6. 暂存与提交审核

暂存：如果信息尚未完成填写，可以点击按钮保存，数

据将保存在本地而不会提交至审核流程。

提交审核：完成所有必填项和佐证材料上传后，点击“提

交审核”。

（二）信用信息退回与重新提交

审核不通过：机构提交的信用信息会被主管部门审核。

如果审核不通过，主管部门退回机构提交的信用信息需说明

原因。

机构可在下图所示不通过原因位置查看信用信息被退

回原因。



重新提交：机构需按照审核不通过的提示进行修改，然

后点击提交审核按钮，将修改后的信息再次提交审核。

四、机构信用信息的保存与查询

机构的信用信息通过主管部门审核并进入年度信用评

价流程，其良好信用信息和不良信用信息将被公示，并存入

机构信用档案。

（一）信用分与信用等级

1. 信用等级的确定：机构提交良好信用信息后，相关填

报数据会被锁定且不得修改。市级主管部门将按照工作时限

要求进行信用等级评定并公示，机构可在“经纪服务平台”

首页公示公告栏关注并查看，机构对公示的信用等级或信用

信息有异议的可及时向市级行业主管部门进行反馈。

2. 查看信用分：省厅统一发布全省房地产经纪机构信用



等级评定后，机构用户登录系统后，可查看本机构的信用得

分，了解自身的信用状况。

3. 信用等级展示：省厅统一发布全省房地产经纪机构信

用等级评定后，企业端界面上方位置将展示机构信用等级。

4.机构信用信息公示与查询：如果机构的信用信息已审

核认定并完成公示，企业端将直接公开展示该机构的良好和

不良信用信息。查询机构信息时，需要使用完整的机构名称

进行搜索。



（二）机构信用信息保存与变更

1. 信息归档：信用信息公示期满后（例如良好信用信息

一般为 3年，不良信用信息依据认定部门决定时间），信用

平台将自动把信息转入机构信用档案中保存，不再向社会公

示。

2. 档案限制：信用档案中记录的信息，不得修改、变更

和撤销。

3. 信息添加：年度信用评价结果公示完成正式发布后，

机构遗漏的信用信息，仍可以向系统内添加，但该信息将不

会改变已确定的信用等级。

4. 信用修复：机构存在不良信用信息，可以在纠正失信

行为后，向认定部门申请信用修复，并向信息采集的房地产

主管部门提出信息变更申请。但本年度信用等级评定结果已

公布的，其信用等级不作变更。


	房地产经纪机构信用评价系统操作手册
	主要流程：
	一、 账户注册
	（一）注册入口
	5. 注意事项：
	如果手机号码此前已在系统内注册过账号，则该手机号不能再次用于注册。

	二、机构信息完善（机构备案）
	（一）完善基本信息流程
	（二）信息完善条件与限制
	1. 信用评价功能显示条件：只有在机构的基本信息完善完成后，“信用评价”的按钮才会展示出来，允许机构
	2. 已导入数据的机构：如果机构数据已提前导入到系统内，则机构基本信息已存在。在这种情况下，机构用户
	3. 基本信息内容：基本信息包括机构工商登记和机构备案等信息等。

	三、填报信用信息
	（一）良好信用信息填报步骤
	    6. 暂存与提交审核
	（二）信用信息退回与重新提交

	四、机构信用信息的保存与查询
	（一）信用分与信用等级
	（二）机构信用信息保存与变更



